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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录入并落实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教学任务等工作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 

按工作计划安排，近期将启动下学期排课工作。为保证下学期排课等工作的顺利

进行，需要各教学单位做好基础数据的录入及维护工作。请各单位于 5 月 21 日前完成

教学执行计划的维护，并于 5 月 27 日前完成教学任务落实工作。 

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一、教学执行计划维护 

1．2022 级执行计划可直接从 2021 版培养方案继承，继承后修改起始结束周从第

3 周开始设置。（后续有变动另行通知） 

操作步骤：教学执行计划→继承→单个培养方案继承 

2．其余年级可直接在原执行计划上修改。 

3．每个年级专业的教学执行计划务必按该年级实际运行的培养方案进行维护。 

4．培养方案中需在下学期开设的课程，务必将执行计划里的允许开课学期设置

为 2022-2023 学年第一学期，并完成任务落实和排课工作。 

5．务必按照培养方案仔细核对执行计划里的课程信息，保证课程里的所有信息

完全准确，否则会影响学生的成绩。特别是：课程名称、学分、课程性质、所属节点、

考核方式、允许开课学年学期、课程学时、课程起始结束周等重要信息。 

二、任务落实 

1．教学执行计划维护准确后，请于 5月 27 日前落实完本学院承担的所有课程的

任务,保障后续排课工作的顺利进行。 

2022 级新生的教学任务等班级确定后再进行任务落实。 

2．执行 21 级和 22 级的专业选修课在任务落实时，是否选课处选择“是”；实践

课在任务落实时，是否排课处选择“不排课”。 

3．多教师授课：务必明确每个教师的上课周次，并在选择老师时选择相应的起

始结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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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落实任务时一定要注意周学时及授课教师的起始结束周，保证课程总学时全

部落实完毕。 

5．课内实验任务在其他学时安排处安排授课教师。 

6．本学院课程需要其他学院教师授课的专业课，请提前联系开课学院以便安排

教师。 

三、排课 

2022 年 5 月 28 日开始公共课排课工作。 

四、几点要求 

1．请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各项任务。 

2．完成任务落实后，请务必按照培养方案核对教学任务，确保每门课程的信息完

全准确，特别是学时、学分、考核方式、课程性质等重要信息。 

3．在外进修人员不得安排教学任务。 

4．操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联系。 

 

教务处 

2022 年 5 月 10 日 


